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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26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三段 80號（本公司地下一樓會議室） 

主席：黃董事長聰榮                                                記錄：王惠斐 

出席：親自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額 133,287,172股，佔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額

208,446,140股(已扣除庫藏股 9,869,000股)之 63.94%。 

列席：陳昭龍律師、鄭丁旺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洪淑華會計師、林玉瓶會計主管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條規定，記載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其結果等法定事項；有關會議進行程序、內容及股東發言以會場錄音錄影為準。】 

主席宣佈開會(親自出席股東及委託出席股東代表之股份總額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請詳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11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詳附件二。 

第三案：報告本公司 111年度員工酬勞總額為新台幣 25,681,862元，董事酬勞總額為新台幣

7,704,559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之一，以發放現金方式發放股息或紅利者，授權董事

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二) 本案業經 112年 4月 17日董事會決議通過，111年度盈餘分配新台幣 

416,892,280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2元。 

        (三) 現金股利發放計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予各股東不足一元之畸零款，擬

轉入本公司營業外收入。  

        (四) 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致影響流通在外股 

數，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股票代號：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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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案經董事會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定除息基準日。 

第五案：本公司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請詳附件三。 

第六案：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報告。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5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3263號令修

正，條文修正對照表，請詳附件四。 

戶號 129股東之發言摘要：對於公司董、總同一人若要上市會不會造成困擾、經理人離職是

否需要董事會同意及其他相關訴訟案件的進行表示關心，並期許公司有更好的發展。 

主  席：謝謝股東指正，並注意相關應遵循事項，謝謝。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 依本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

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本公司 111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淑華會計師及劉美蘭     

會計師查核完竣。 

        (三) 合併財務報表及個別財務報表，請詳附件五及附件六。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127,730,178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6,364,971權) 
96.91% 

反對表決權數:56,589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56,589權) 
0.04%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4,013,905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1,036,221權) 
3.04% 

無效權數 0權 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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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 111年度盈餘分配表，請詳附件七。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127,724,778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6,359,571權) 
96.9% 

反對表決權數: 62,989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62,989權) 
0.04%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4,012,905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 1,035,221權) 
3.04% 

無效權數 0 權 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由主席宣布散會。 

 

 

 

 

 

 

 

         

 

 

 

 

  

主席：黃聰榮                           記錄：王惠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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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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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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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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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董事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巧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並於議事規範明定之。董事

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通知，經相對人同

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第三條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

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

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

各董事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依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5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11038326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第 7條、第 19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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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

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

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三、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

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

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

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 

第七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

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 

 

 

三、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 

依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5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11038326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第 7條、第 19

條條文 

 

 

 

 

 

 

 

 

 

 

 

新增 

 

 

 

新增 

 

 

 

  



 

1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

之二點五計算之。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至少一席

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

項應提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全體

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

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

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錄。 

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

由非獨立董事代理，惟可委由

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九條    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

者，其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第六條、第

九條及第十一條至前條規定；董事長

之選任或解任準用第三條第四項規

定。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

者，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第十九條    董事會設有常務

董事者，其常務董事會議事準

用第二條、第三條第二項、第

四條至第六條、第九條及第十

一條至第十八條規定。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四月十四日經董事會議通過後施

行，並提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本次修正條文自一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通過後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四月十四日經董事

會議通過後施行，並提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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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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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個別財務報表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附件七】盈餘分配表 

 

 

 

 

 

 

 

 

 

 

 

 

 

 

 

 

 

 


